
[bookmark: _GoBack]附件1
泉州台商投资区2025年初中一年级新生报名表
编号：
	户口册
姓名
	
	性别
	
	出 生
年 月
	

	户籍地
	乡（镇）村（街）组

	居住地
	乡（镇）村（街）组幢楼号 (门牌号)

	户口簿
卡号
	
	户主
	
	与户主
关系
	

	监护人
情况
	称 谓
	姓名
	现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手机) 
	

	学校
意见
	

（盖章）
年月日


	区教育
文体
旅游
局意见
	

（盖章）
年月日


备注：本表一式二份，区教育文体旅游局、招生学校各一份。
附件2
泉州台商投资区2025年初中本区内跨片区就学申请表
	学生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现居住地地址
	

	户籍所在地地址
	

	家长称谓
	家长姓名
	家长工作单位
	家长联系电话

	父亲
	
	
	

	母亲
	
	
	

	原招生片区学校
	
	拟申请就读学校
	

	申请理由
	


	申请就读佐证材料名称
	





	申请就读
学校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区教育文体旅游局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一式二份，区教育文体旅游局、申请就读学校各持一份。
附件3
2025年区外小学毕业生申请到泉州台商投资区
初中校就读申请表
	姓名
	
	性别
	
	毕业学校
	

	
	
	
	
	毕业学校标识码
	
	
	
	
	
	
	
	
	
	

	身份证号
	
	
	
	
	
	
	
	
	
	
	
	
	
	
	
	
	
	

	全国学籍号
	
	
	
	
	
	
	
	
	
	
	
	
	
	
	
	
	
	
	

	原住址
	
	原户籍地
	

	现住址
	
	现户籍地
	

	现招生学校
	
	招生学校标识码
	
	
	
	
	
	
	
	
	
	

	申请到台商区就读理由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现招生学校意见
	泉州台商投资区中学学籍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小学毕业学校所属教育局中学学籍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一式三份，招收学校及双方中学学籍主管部门各一份。
附件4
泉州市规范民办学校初中招生收费双向承诺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福建省民办教育收费管理实施细则》（闽发改服价〔2019〕394号）有关规定，为规范民办教育收费管理，维护民办学校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特此如下承诺：
[bookmark: _Hlk33972678]一、民办普通初中学校郑重承诺：本校严格按照泉州市或学校所在县（市、区）发改部门批准的项目和标准进行招生收费，并出具法定票据，不违规收取与招生入学挂钩的捐助费、赞助费、择校费等任何费用。市或县（市、区）发改部门批准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如下：
1.学费：元/人.学年；
2.住宿费：元/人.学年；
3.学校收取的服务性收费和代办费项目，坚持成本补偿和非营利原则，遵循“学生自愿、事先公示、据实收取、及时结算、定期公布”原则。
自愿接受社会监督，若有违反上述规定，从下一年度起，减少初中招生计划，取消当年学校及校级领导各类评优评先资格。
二、家长和考生承诺：
1.本人已经明确经泉州市或学校所在县（市、区）发改部门批准的该民办初中学校招生收费项目和标准，自觉缴纳符合规定的费用，拒绝缴纳任何其它费用，如捐助费、赞助费、择校费等。如果发现学校有违规、违纪、违法现象，将及时向泉州市发改部门、泉州市教育局等部门举报，泉州市发改部门投诉举报电话：12358；泉州市教育局举报电话：22060058，22783859，22782219。若本人有违规缴费，后果自负。
2.本人已经明确学生注册缴费后因故转学、退学，以及其他原因终止学业的，其入学时缴交的代办费一律按实结算，学费和住宿费按以下规定清退：（1）按学年进行收费的清退规定：缴费后未入读的、入读未满一个月的、入读超过一个月至一个学期（含读完一个学期）的，分别按学年学费和住宿费收费标准的90%、80%、50%予以清退；缴费后入读超过一个学期的，学年学费和住宿费不予清退。（2）按学期进行收费的清退规定：缴费后未入读或入读未满一个月的，按学期学费和住宿费收费标准的70%予以清退；缴费后入读超过一个月的，学费和住宿费不予清退。

民办学校（盖章）：          校长签名：

学生签名：                  学生学籍号：

家长（监护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5

小学毕业生填报民办初中学校志愿承诺书

本人结合孩子个性、家庭实际状况，决定让孩子报名参加民办初中学校摇号，并对以下承诺事项负责。
本人及孩子已了解学校的收费标准、知晓2025年泉州市民办初中招生规则：报名学生一旦被电脑随机摇号录取，将不得放弃民办学校学位，不再参加其他公民办初中学校的招生录取。


报名点（毕业小学）：         报名号：
家长（监护人）签名：         学生签名：










附件6
小学毕业生回泉州市户籍所在地升学
联系函
	
学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别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国学籍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籍所在省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校标识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户籍所在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该生系我校________年即将毕业的学生，目前在校就读，该生申请回    户籍所在地参加小升初报名。

学籍校（盖章）                 学籍校教育行政主管管理部门（盖章）
经办人（签名）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备注：本联系函需附上全国学籍系统中的“学生学籍基础信息表”截图（加盖学校公章）作为附件材料。


附件7
2025年泉州市民办初中招生志愿表（样表）
泉州市_______县（市、区）              报名号__________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
年月

	年月
	相片

	全国学籍号
	
	毕业学校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现居住地址
	
	邮编
	
	

	户籍所在地
	省
	市
	县
（市、区）
	乡镇
（街道）
	村
（社区）

	
	
	
	
	
	

	志愿信息

	提前批
	民办九年和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小学部毕业生直升
	直升志愿：
	
	
	

	第一批
	面向本县域招生的民办初中
	志愿1：
	志愿2：
	志愿3：
	志愿4：
	志愿5：

	第二批
	招生计划未完成、面向外县域招生的民办初中
	志愿1：
	志愿2：
	志愿3：
	志愿4：
	志愿5：

	录取情况

	录取学校：


	
初招管理部门意见：

初招管理部门盖章
年月日




附件8
2025年泉州市民办初中学校教育照顾对象登记表
_______县（市、区）报名学校_____________编号_______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毕业学校
	
	现居住地址
	

	全国学籍号
	
	照顾类型
	

	学生签名：
家长（监护人）签名：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1.民办学校举办者直系亲属须提供户口本原件、复印件等有关证明材料。
2.民办学校本校教职工子女应提供与学校签订用人劳动合同并原则上在当地缴纳社保满一年及以上证明材料。
3.民办学校照顾对象第①类应于5月20日前，将该表及佐证材料，报送相应身份认证部门汇总确认。其中烈士子女、现役军人子女、因公牺牲和病故军人子女报各县（市、区）人武部或泉州军分区政治工作处汇总确认；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报泉州市公安局政治部汇总确认；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报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政治部汇总确认；上述三类对象汇总确认后交由学校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核；高层次人才子女登录泉州市高层次人才网进行网上申报。
照顾对象第②③类由民办学校于5月23日前汇总确认后，将该表及佐证材料报送学校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4.学校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将审核后的照顾对象名单及其登记表，于6月3日前送市教育局中教科备案。
5.本表一式三份。有关栏目必须认真如实填写。对弄虚作假的学生将取消录取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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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泉州市民办初中招生捆绑电脑派位申请表
	学
生
1
	姓名
	
	毕业小学
	
	报名号
	

	
	身份证号
	
	
	
	
	
	
	
	
	
	
	
	
	
	
	
	
	
	

	学
生
2
	姓名
	
	毕业小学
	
	报名号
	

	
	身份证号
	
	
	
	
	
	
	
	
	
	
	
	
	
	
	
	
	
	

	学
生
3
	姓名
	
	毕业小学
	
	报名号
	

	
	身份证号
	
	
	
	
	
	
	
	
	
	
	
	
	
	
	
	
	
	

	户籍所在地
	省
	市
	县
（市、区）
	乡镇
（街道）
	村
（社区）

	
	
	
	
	
	

	家长（监护人）
	称谓
	
	姓名
	
	电话
	

	
	身份证号
	
	
	
	
	
	
	
	
	
	
	
	
	
	
	
	
	
	

	
	称谓
	
	姓名
	
	电话
	

	
	身份证号
	
	
	
	
	
	
	
	
	
	
	
	
	
	
	
	
	
	

	意见
家长（监护人）
	以上学生为双（叁）胞胎，本人同意将他们签约捆绑以同一报名号参加电脑派位。

签名：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

	毕业学校审查意见
	

学校（公章）

	填表说明
	若签约人员为两人，在“学生3”的“姓名”栏内填“无”





附件10

福建省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十项严禁”

1.严禁以任何形式提前组织招生、超计划招生、违规跨区域招生。
2.严禁学校间混合招生、混合编班，或招生后违规办理转学。
3.严禁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考试，或采用社会培训机构组织的考试结果作为招生依据。
4.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免收学费、虚假宣传等方式争抢生源。
5.严禁收取择校费、与招生入学挂钩的赞助费以及跨学期收取学费。
6.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各类竞赛证书、学科竞赛成绩或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
7.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设立任何名义的重点班、快慢班。
8.严禁擅自招收已被其他学校录取的学生，以及招收不符合录取条件的学生。
9.严禁出现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学籍造假等现象，以及为违规跨区域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学生办理学籍转接。
10.严禁公布、宣传、炒作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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